
特定傷害險(僅承保工作時段、包含上下班交通時段) 

承保單位：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https://www.skinsurance.com.tw/SKI/Doc.aspx?uID=6&sID=5178&ST= 

 

保險聯絡窗口： 

鄭志毅 / 汐止分公司基隆服務中心 

/ 24224191#23 / jiyi@skinsurance.com.tw 

/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34號二樓 202室 

 

(以下為節錄資訊，詳情以保險公司公開資訊為主) 

志工意外團體傷害保險 

一、承保對象 

(一)承保對象（被保險人）：係指於投保本契約之各機關、學校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或完成志

願服務法第 9條所定教育訓練之志工，並記載於要保單位要保時所檢附之被保險人名冊內

者。 

二、承保內容 

(一) 特定傷害保險(僅承保工作時段、包含上下班交通時段)：第一組第 1項、第 2項、第 3

項、第 4項、第 5項、第 6項 

(二) 職類類別：按臺灣地區傷害保險個人職業分類表 

(三) 投保期間固定選項：12個月、6個月、3個月、1個月 

 

 

 

https://www.skinsurance.com.tw/SKI/Doc.aspx?uID=6&sID=5178&ST=


三、保險生效 

保險生效日以要保單位傳真日當日 24時生效；若要保書保險生效日時間在傳真時間之後，

則以要保書填寫之生效日為主。 

四、保險期間/保費計算 

1.保險費如上承保內容表列 

2.短期費率： 

表 A、年繳(12個月)短期費率表：（以此表為主） 

 

表 B、半年繳(6個月)短期費率表： 

 

表 C、季繳(3個月)短期費率表： 

 
表 D、月繳(1個月)短期費率表： 

 

五、本案預定合約期限二年 

1、合約期間：自 111年 11月 6日起至 113年 11月 5日止。 

2、出單方式採一年一約，可續保一年。 
 


